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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投市場整修工程計畫案」 

第 4 次需求調查及整合會議紀錄  

壹、 日期：108年 5月 28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貳、 地點：北投市場 2樓自治會辦公室 

參、 主持人：李科長肇嘉                  紀錄：曹友駿 

肆、 參加單位及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伍、 創構建築師事務所報告：略，詳簡報資料 

陸、 各單位意見：市場自治會： 

(一) 中繼市場冰櫃區設立於市場周邊(磺港至新市街 30巷範圍，需

有簡易棚架)。 

(二) 中繼市場攤位大小全部統一，比照現況攤位大小(至少 6m2)。 

(三) 市場內原為店舖型式，至中繼仍需規劃店鋪型式(可採簡易隔

間、拉門)。 

(四) 市場一樓原冰櫃位置不更動，整修期間冰櫃需搬出市場，整修

後搬回。 

(五) 市場二樓除(美食區、加工區、庫體區、生鮮區)需再規劃其他

種類營業區，如其他類。 

(六) 市場二樓美食區不設立共食區，並且需自成獨立區域。 

(七) 垃圾集中處理區不可配置於鄰磺港路側且需設置隔間，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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鄰里影響。 

柒、 會議結論： 

(一) 臨時冰櫃區依自治會需求設立於市場周邊，且需有簡易遮蔽及

水電設施(磺港至新市街 30 巷範圍)，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

入中繼規劃。 

(二) 依自治會需求攤位大小統一，並比照現況攤位大小(至少 6m2)，

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中繼規劃。 

(三) 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規劃店鋪、鋪位型式之攤位(可採簡易隔

間、拉門)，以供店鋪、鋪位型式店家(雜、百貨)於中繼期間

能正常營業。 

(四) 為符合自治會需求維持現況配置整修原則，原則採不涉及建管、

消防及室內裝修等法令(既存違建如店家自設隔間及鐵捲門等

不納入整修計畫內)，進行整修規劃。另部分攤位有設置冰櫃、

冰庫等情況，請本處公有零售市場科與自治會研議改善。 

(五) 目前規劃除美食區、加工區、庫體區、生鮮區外，需再規劃其

他種類營業區(約 10 攤)，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整修規

劃。 

(六) 依自治會需求美食區不設置共食區，且在動線規劃上需自成獨

立區域，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整修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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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依自治會需求垃圾集中處理區不可配置於鄰磺港路側且需設

置隔間，以降低鄰里影響，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中繼規

劃。 

(八) 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考量整修後市場一樓內部通透性，並納入

整修規劃。 

(九) 考量中繼營業期間攤商停車需求，將利用市場一樓空間作為臨

時停車轉換空間，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整修規劃並檢討停

車載重。 

(十) 市場二樓之既存廟宇涉及地方文化信仰，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

考量納入整修規劃。 

(十一) 市場二樓之攤位數量確認後，如需變更業種登記，將以原有

業種優先排序。 

(十二) 中繼市場之公園既有地下停車出入口、電梯、通風井等固定

設施設備不可更動，並需保留原功能正常進出及使用，既有

網球場配合保留移設，籃球場原則保留不動，以供周邊鄰里

於中繼市場期間使用，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納入中繼規劃。 

(十三) 請創構建築師事務所評估於中繼期間公園內喬木處理方

式。 

(十四) 第 5 次會議(攤商大會)定於 108 年 6 月 25 日下午 2 時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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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召開，地點為北投區公所 6樓內會場，請各代表通知攤商

踴躍出席與會。 

捌、 散會：下午 5時整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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